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020204)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专业知识；理论联系实际，既能进行金融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又能从事金融业的实务工作；具有独立的研究、决策和业务活动的能力；认真研究西方国家金融学发展的理论和实务并能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精通英语并能熟练地用英语从事有关的金融活动，为我国现代化事业服务的金融高级专业人才。
二、研究方向 
本专业分设五个研究方向：
（A）国际金融（B）货币金融学（C）保险学与精算（D）公司金融（E）金融工程
三、招生对象 
已获学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应届本科毕业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达到复试资格线，再经复试合格者。
四、学习年限 
脱产学习三年。
五、课程设置 
A 类： 

1、政治理论课（3学分）

必修课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分，36个学时）；

选修课程：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以上三门任选一门，1学分，18个学时）
2、英语 （ 4 学分） 

B 类： 
高级宏观经济学（3学分）
高级微观经济学（3学分）
高级计量经济学（3学分）
C 类：
国际金融研究（2学分）
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2学分）
金融衍生工具（2学分）
高级金融经济学（2学分）
D 类：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2学分）
金融英语（2学分）
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研究（2学分）
金融管理战略（2学分）
商用软件与网络（3学分）  
高级金融建模（2学分）
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前沿理论（2学分）
资产定价（3学分）
金融工程研究（2学分）
投资理论研究（2学分）
风险决策前沿研究（2学分）
实证金融（2学分）
金融英语（2学分）
硕士研究生须修满32个学分（其中须含跨一级学科课程2个学分，建议选择管理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工程管理学院或数学系的课程）。
六、培养方式 
1．硕士生入学后第1学期先接受学校和本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不确定导师； 
2．第2学期，根据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情况，按双向选择的原则确定每位硕士生的导师；在导师确定后的三个月内制定出每位硕士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硕士生的同意后执行； 
3．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以自学为主，重点培养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每位硕士生提出问题，特别是提出新观点、新思路，以增进学术讨论和研究。硕士研究生的独立见解和创造性应作为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4．本专业既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又具有极强的应用性，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通过社会实践，熟悉我国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业务及管理。在培养计划中要求研究生有一个学期的专业实践活动，一般在第4学期或第5学期，研究生可在金融与保险学系与金融机构共建的硕士研究生工作站实习，也可在自己联系的金融机构实习。
七、考核方式 
1．公共课及基础课以笔试考核为主，由相关课程指导老师负责。 
2．专业课除笔试考核外，要求写专题综述报告，以了解研究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3．入学后第三学期进行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进入论文阶段。
八、学位论文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选定研究课题：对该论题有较系统、全面的把握，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论文字数：3万字以上。入学后第四学期由系组织有关专家审议研究生的开题报告。
九、答辩和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完成后，在答辩前至少请2位同行专家评阅论文，写出评阅意见。评阅通过后，方可组织答辩。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3人组成，答辩会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申请硕士学位者至少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刊物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1篇论文。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校学位论文评定委员会根据答辩委员会与院学位分委会的意见并按照有关规定做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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